
國立成功大學車輛收費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有效執行本校校園車輛行

駛校區有關通行證、車輛停車

證、車輛罰款等收費事宜，依

「國立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

區管制辦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有效執行本校校園車輛行駛

校區有關通行證、車輛停車證、

車輛罰款等收費事宜，依「國立

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校人員車輛行駛校區收費標

準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車通行證，每

學年繳交新臺幣2,000元

整；教職員工機車停車證，

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500元

整。學生機車停車證，每學

年繳交新臺幣 300元整。

雲平大樓汽車地下夜間停

車證每學期繳交新臺幣 

5,400元整，校區其他汽車

地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繳

交新臺幣 2,000元整，廠

商汽車通行證，每學年繳

交新臺幣 4,000元整，廠

商機車停車證，每學年繳

交新台幣 1,000元整。計

費期於每年八月一日起，

每三個月遞減四分之ㄧ收

費。學生機車停車證計費

期於每年十月一日起，每

三個月遞減四分之ㄧ收

費。 

(二)汽車臨時通行單每張新臺

幣 50元整，汽車夜間停車

單每張新臺幣 30 元整，皆

二、本校人員車輛行駛校區收費標

準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車通行證，每

學年繳交新臺幣 2,000

元整；教職員工機車停車

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500 元整。學生機車停車

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300 元整。雲平大樓汽車

地下夜間停車證每學期

繳交新臺幣 5,400 元

整，校區其他汽車地下夜

間停車證每學期繳交新

臺幣 2,000 元整，廠商

汽車通行證，每學年繳交

新臺幣 4,000 元整，廠

商機車停車證，每學年繳

交新台幣 1,000 元整。

計費期於每年八月一日

起，每三個月遞減四分之

ㄧ收費。學生機車停車證

計費期於每年十月一日

起，每三個月遞減四分之

ㄧ收費。 

(二) 汽車夜間停車單每張新

臺幣 30 元整，限當日使

一、 原第四點規定移列

至第二點第二款後

段。 

二、 文字修正。 

三、 考量大型重機申辦

數量逐年增加，事務

組已於多處機車地

下停車場增設專用

停車區，惟停車空間

甚難滿足所有停車

需求，因此多少會停

在一般機車停車區，

一般機車亦有可能

會停在重機專用停

車區，為避免取締執

行上困擾，故修正彈

性停放規定，以符現

況。 

附件7 



限當日使用，由申請人憑

本校員工識別證、學生證

至事務組統一辦理，相關

費用至出納組繳納。 

(三)附設醫院人員汽車限申請

指定區域停放之汽車停車

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2,000元整。 

(四)附設幼稚園學生家長汽車

限申請指定時段及區域停

放之汽車通行證，每學期

繳交新臺幣 500元整。 

(五)教職員工申辦大型重型機

車（250cc以上）停車，每

學年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申辦每學年繳

交新臺幣 600 元整，並建

議停放指定停車區。 

用。 

(三)附設醫院人員汽車限申請

指定區域停放之汽車停

車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2,000元整。 

(四)附設幼稚園學生家長汽車

限申請指定時段及區域

停放之汽車通行證，每學

期繳交新臺幣 500元整。 

(五) 教職員工申請大型重型

機車（250cc 以上）停車

證，每學年繳交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申請每

學年繳交新臺幣 600 元

整，並需停放指定停車

區。 

三、未辦理夜間停車證或夜間停車

單而過夜停車者，經告發開立

違規單者，需繳納罰款新臺幣

300元整，得連續告發。出差公

假人員憑證明文件免費停放。 

三、未辦理夜間停車證或夜間停車

單而過夜停車者，經告發開立

違規單者，需繳納罰款新臺幣

300元整，得連續告發。出差公

假人員憑證明文件免費停放。 

本點未修正。 

(刪除) 四、 汽車臨時通行單每張新臺幣

50元整，限當日使用，由申請

人憑本校員工識別證、學生證

至事務組統一辦理，相關費用

至出納組繳納。 

本點移列至第二點第二款

後段，爰刪除之。 

四、 汽車進入校區應依有關規定

行駛、停放，違反規定經開立

違規罰單者，須繳納罰款新

臺幣300元。無專用車位停車

之識別證明，而停放於專用

停車位者，經開立違規罰單，

須繳納罰款新台幣600元。違

五、 汽車進入校區應依有關規定

行駛、停放，違反規定經開立

違規罰單者，須繳納罰款新臺

幣300元。無專用車位停車之

識別證明，而停放於專用停車

位者，經開立違規罰單，須繳

納罰款新台幣600元。違規停

點次調整。 



規停放情節嚴重者，予以加

鎖，開鎖費新臺幣200元。 

前項罰款未依限繳納者，禁

止進入校區。 

放情節嚴重者，予以加鎖，開

鎖費新臺幣200元。 

前項罰款未依限繳納者，禁止

進入校區。 

五、機車違反規定經開立違規罰單

者，須繳納罰款新臺幣 150 

元，未依限繳清罰款者，禁止

進入校區停放。違規停放情節

嚴重者，予以加鎖，開鎖費新

臺幣 100 元。 

六、機車違反規定經開立違規罰單

者，須繳納罰款新臺幣 150 

元，未依限繳清罰款者，禁止進

入校區停放。違規停放情節嚴

重者，予以加鎖，開鎖費新臺幣 

100 元。 

點次調整。 

六、腳踏車未依規定停放於停車格

位者，逕行拖離至指定場所。

腳踏車領取時，須繳納違規保

管費新臺幣50元整。 

七、腳踏車未依規定停放於停車格

位者，逕行拖離至指定場所。腳

踏車領取時，須繳納違規保管

費新臺幣50元整。 

點次調整。 

七、本要點經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討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討論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點次調整暨文字修正。 

 


